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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96_B0_E

6_8B_86_E8_BF_81_E6_c61_646261.htm 备受瞩目的现行《城市

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望废除，取而代之的将是《国有土地

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其中先补偿后拆迁有望写进

新拆迁条例，“被征收人”将取代“被拆迁人”而成为亮点

。 对公民的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易主，只有国家征收和民

间自由交易两种方式。那么，国家征收必须适用征收条款，

而且必须严格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在“公共利益”的范围，而

不是由政府自行解释，或者短期内实为公用，过不久就转给

开发商。而民间自由交易，不论是个体间的自由买卖，还是

一盘散沙的个人面对有组织的开发商，都只有自由平等协商

为惟一途径。因此，以“被征收人”取代“被拆迁人”，其

意义不言自明。 但是，新条例限定范围为“国有土地”。虽

有进步但若不涉及“集体土地”，那么这样的进步极其微小

。相当于政府把最大头的和农民争夺土地的利益紧紧抱住不

放。来源：考试大 没有人会否认城市化将是今天和未来中国

最强劲的发展动力；没有人会否认土地是城市化过程中政府

的最大利益所在；没有人会否认土地和房屋是农民最大的利

益所在也是其财产性收入的惟一所在；更没有人会否认农民

的财产权利应该完全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同等的宪法和

法律保护。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如果

新的房屋征收条例不涉及农村房屋，显然是对城市居民和农

村居民的“区别对待”，将对农民的财产权构成威胁，使之

处于不能被平等和严格保护的真空地带。占全国土地和房



屋70%以上的农村、农民土地和房屋得不到平等保护，即使

城市居民的房屋得到再严格不过的保护，这样的保护也是充

满歧视和不平等，是避重就轻因小失大的。它很难让人信服

政府在保护公民利益上的诚意，政府也很难摆脱继续与民争

利的嫌疑。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了十几二十年的城市

化运动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可以说政府对城市居民的房屋

拆迁运动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但是对农村居民在农村的土地

和房屋的征收运动却方兴未艾，如果新的房屋征收与拆迁条

例只涉及城市国有土地，那就难免给人政府只想放弃没有肉

的城市骨头而改啃仍然肉汁饱满的乡村肥肉的印象。那样的

城市化将是对农民权利、利益和尊严剥夺的城市化，是对农

民财产性收入完全剥夺的城市化，其对农民的伤害将远远大

于过去几十年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其对整个社会的危害，

也要远大于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因为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并没

有使农民丧失房屋和土地，而忽视农民利益的城市化则将使

农民同时丧失房屋和土地，被迫成为城市里工资低、工作不

稳定、财产少的贫民甚至流民阶层，它不仅可能使中国内需

结构调整的愿望流于空想，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的安全、稳定

都陷于危险之中。 不夸张地说，今天和未来中国城市化的主

要矛盾仍然是城乡矛盾，甚至可以简单具体为政府征地和公

民保护土地和房屋财产权的矛盾。今天，不少地方政府以政

府土地储备为名廉价从农民手中强行征地，转手就让给开发

商的事实并不在少数，如果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得不到和城市

居民同等、严格的保护，那么，神州大地上已经短兵相接水

火不容的拆迁矛盾仍会愈演愈烈！(事实上，成都因拆迁而在

自家屋顶上自焚身亡的唐福珍，所涉房屋就是在农村“集体



土地”上建造的房屋。)来源：考试大 城市化是当代中国的一

个最大发展机遇，也是一个巨大挑战。在此过程中，如果我

们给城乡居民的各项权利以平等而公正的保护，我们将会共

同收获一个经济高度繁荣、社会高度公平、人心高度和顺、

城乡高度和谐的社会。反之，我们会在制造局部高度繁荣的

同时，留下更大面积和人口的衰败景象，不论是数千万留守

儿童、流动儿童，还是更大数量被迫从乡村流落到城市的城

市贫民，都会对城市的未来安定、安全与和谐稳定发展埋下

隐患。笔者十分赞成叶檀博士所言：城市化过程是中国经济

结构方式发展的关键。只有在城市化过程中进行新土地改革

，才能使农民成为城市中的中产阶层，成为有消费能力的群

体，否则，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将成为规模巨大的城市贫民制

造运动。 何去何从？未来就在我们今天手里！是功是过？取

决于我们今天的智慧与胆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